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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9_A3_9F_E5_c80_296424.htm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局关于印发《关于贯彻落实＜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

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＞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国食药监

办[2007]541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（药品监督管理局）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机关各司室

、各直属单位： 2007年7月26日，国务院公布了《国务院关于

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（国务院令第503

号，以下简称《特别规定》）。这是加强我国食品等与健康

相关产品安全监管，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

要法规。经研究，现将《关于贯彻落实〈国务院关于加强食

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〉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本地区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各级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贯彻落实《特别规定》，进一步加强食

品药品监管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重大意义，切实抓好《特

别规定》的贯彻执行工作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“一把

手”负总责、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格局，把《特别规定》

的贯彻落实摆上重要日程并落到实处。二是大力宣传《特别

规定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，营造有利于贯彻落实《特别

规定》、推进依法行政的舆论环境。三是切实加强对《特别

规定》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，

贯彻执行《特别规定》不严肃、不认真，工作玩忽职守、失

职渎职，以及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



统各级行政监察部门要及时制止、坚决查办，严格按照有关

处分条例和《特别规定》作出处理。 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部门要及时总结贯彻执行《特别规定》的经验、做法，贯彻

执行中的有关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向国家局报告。国家食品药

品监督管理局二○○七年九月六日 关于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

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的实施意见 贯

彻实施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

定》（国务院令第503号，以下简称《特别规定》），强化药

品、医疗器械监督管理，明确药品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者和

监督管理部门的责任，切实保障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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